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尚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中标情况
近日，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经查询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云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获悉，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云南晗奕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昆明理工泛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被确定为“昭阳区洒渔河流
域农文旅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EPC）”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公示
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14日起至2023年9月19日止。

二、预中标项目情况
1.项目名称：“昭阳区洒渔河流域农文旅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

（EPC）”项目。
2.项目总投资及建设内容：该项目总投资9,687.97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7,664.31万元。

建设内容分为流域示范段和3个自然村，其中流域示范段建设内容包括绿道工程、人行桥、服
务配套建筑等工程建设，以及范围内的绿化工程、电力工程、给排水工程、景观小品设施工程
建设。3个自然村建设内容包括乐居镇乐居村官坝村、青岗岭乡乐德古村赵家垭口、洒渔镇
巡龙村绿荫塘村的游客接待中心改造、会客厅改造、特色民宿改造、村庄一水两污治理等。公

司主要负责该项目流域示范段内包含的所有建设内容的施工工作，实施份额预计占该项目建

安工程费的70%至80%，具体待确定中标后与招标人最终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准。

3.预中标金额：勘察费投标报价单价为 128.00元/进尺米；设计费报价（优惠后费率）为

59.00%；施工费报价（优惠后费率）为98.82%。

4.项目招标人：昭通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招标代理机构：云南润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三、预中标项目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联合体成员预中标的“昭阳区洒渔河流域农文旅乡村振

兴示范带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总承包（EPC）”项目，公司主要负责该项目流域示范段内包含

的所有建设内容的施工工作，若能顺利中标并开展实施，将会对公司2023年度经营业绩产生

影响，具体影响金额视项目实施情况确定，以最终财务核算为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中标的项目目前仍处于公示阶段，能否最终中标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3－088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

间为2023年9月15日16: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9:15-9:25，9:30-11:
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9月 15日 9:15-15:
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公司董事长有重要公务无法到会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陈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259名，代表股份191,974,674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3.5952%。其中现场参会股东 3名，代表股份 1,465,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274%；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256人，代表股份190,509,5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567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

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2,356,89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9901%；反对：

9,608,17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5.0049%;弃权：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3,536,8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84.7711%；反对：9,608,1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2137%；弃权：

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5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任仪律师、黄啸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134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18.01%，均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融资担保。敬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3月 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3年 3月 27日召开的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融资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包含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提供不超过 124亿元融资担

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股权质押、资产抵押或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担保。

在担保总额度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实施担保事宜，并签署具体

的担保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上述担保额度在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12个

月内可循环使用。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担保事项详情请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1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3）。

（二）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及调剂情况

1、本次担保调剂情况

根据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对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了如下调剂：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被担保方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孝感广盐华源制
盐有限公司

经审批最高担
保额度

58,000

21,000

本次调剂额度

-1,000

1,000

调剂后最高担
保额度

57,000

22,000

调 剂 前 担 保
余额

20,000

21,000

调剂后担保
余额

40,000

22,000

注：上表中调剂前担保余额未包含本次担保使用的额度。

2、本次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被担保方

嘉施利（宜城）化肥
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化工塑
业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化工复
合肥有限公司

孝感广盐华源制盐
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经审批最高担
保额度

55,000

3,500

1,000

22,000

1,750

57,000

本次使用担保
额度

6,000

2,000

1,000

1,000

950

20,000

尚在担保期限
的担保余额

48,870

1,500

0

21,000

800

20,000

本次担保后的
担保余额

54,870

3,500

1,000

22,000

1,750

40,000

剩 余 可 用
担保额度

130

0

0

0

0

17,000

注：1、上表中的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审批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即任一时点不超过经审

批最高担保额度即可。

2、上表中经审批最高担保额度包含本次调剂的担保额度；剩余可用担保额度系经审批最

高担保额度减去本次担保后的担保余额。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融资担保的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担保方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嘉施利（眉山）化
肥有限公司

眉山市新都化工
复合肥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嘉施利（宜城）
化肥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化
工塑业有限公
司

应城市新都化
工复合肥有限
公司

孝感广盐华源
制盐有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成都云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机构/债权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城支行

湖北应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蒲发支行

湖北应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蒲发支行

湖北应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蒲发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孝感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四
川省分行

担保金额
（万元）

6,000

2,000

1,000

1,000

950

20,000

担保
方式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连带责任
保证

抵押 [注]

担保期限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
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或借款展期
后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或借款展期
后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
期限届满或借款展期
后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直至全部被担保债务
得到清偿完毕时为止。

注：公司控股子公司嘉施利（眉山）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嘉施利公司”）和全资子

公司眉山市新都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复合肥公司”）以自有不动产为公司向

中国进出口银行四川省分行的20,000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标的包括：1、眉山嘉施利

公司位于眉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象大道 3号附 39号的 4栋工业用房地产（不动产权证

号：川（2021）眉山市不动产权第 0027240-0027243号，整宗土地面积 84,249.40平方米，建筑

面积20,191.08平方米）以及厂区内的部分机器设备。2、眉山复合肥公司位于在眉山市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金桥大道1号厂区内的部分机器设备。根据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价值复核报告》，上述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共计5,305.46万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被担保方

嘉施利（宜
城）化肥有
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
化工塑业有
限公司

应城市新都
化工复合肥
有限公司

孝感广盐华
源制盐有限
公司

应城市新都
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

成都云图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成立日期

2009/9/22

2011/5/12

2003/12/16

2004/9/3

2010/10/18

1995/8/31

注册地点

湖北省襄阳
市宜城大雁
工业园区

应城市城中
民营经济园

湖北省应城
市四里棚蒲
阳大道

湖北省应城
市盐化大道5号

应城市四里
棚盐化大道26号

四川省成都
市新都区蓉
都大道南二
段 98 号 附101号

法 定 代
表人

龚正桃

张雄

莫仕明

陈学德

孙晓霆

牟嘉云

注 册 资
本

（万元）

30,000

5,000

18,000

22,600

2,000

120,772.3762

主营业务

复合肥、磷
酸一铵的生
产和销售。

编织袋的生
产、销售。

复 合 肥 生
产、销售。

盐产品的生
产、销售。

化肥、化工
等 产 品 销
售。

肥料的研发
和销售。

与公司关
系

公司的全
资孙公司

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公司的全
资孙公司

本公司

是 否 属
于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最新信
用等级
状况

无外部
评级

无外部
评级

无外部
评级

无外部
评级

无外部
评级

无外部
评级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序
号

1

2

3

4

5

6

被 担 保
方

嘉 施 利
（宜城）
化 肥 有
限公司

应 城 市
新 都 化
工 塑 业
有 限 公
司

应 城 市
新 都 化
工 复 合
肥 有 限
公司

孝 感 广
盐 华 源
制 盐 有
限公司

应 城 市
新 都 进
出 口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成 都 云
图 控 股
股 份 有
限公司

被 担 保
方

嘉 施 利
（宜城）
化 肥 有
限公司

应 城 市
新 都 化
工 塑 业
有 限 公
司

应 城 市
新 都 化
工 复 合
肥 有 限
公司

孝 感 广
盐 华 源
制 盐 有
限公司

应 城 市
新 都 进
出 口 贸
易 有 限
公司

成 都 云
图 控 股
股 份 有
限公司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188,074.17

31,610.81

38,500.94

72,551.56

3,764.25

1,870,479.63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170,820.60

17,393.95

28,875.87

65,206.24

3,144.07

1,820,464.71

负 债 总
额

134,273.67

23,891.21

15,723.62

32,545.63

1,924.09

1,094,546.05

负 债 总
额

120,089.67

9,133.48

7,578.25

29,134.95

1,239.13

1,025,109.28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的总额

或 有 事
项 涉 及
的总额

净资产
总

额

53,800.50

7,719.60

22,777.33

40,005.93

1,840.15

775,933.58

净资产
总额

50,730.93

8,260.47

21,297.62

36,071.29

1,904.94

795,355.43

融 资 使
用总额

35,767.37

3,500.00

1,000.00

19,580.00

1,650.00

281,990.00

融 资 使
用总额

36,404.60

1,425.00

19,380.00

1,050.00

339,596.60

流 动 负
债总额

117,610.10

22,541.21

15,723.62

32,386.19

1,924.09

903,516.42

流 动 负
债总额

100,382.80

7,708.48

7,578.25

28,985.89

1,239.13

823,435.51

资 产
负 债
率

71.39%

75.58%

40.84%

44.86%

51.11%

58.52%

资 产
负 债
率

70.30%

52.51%

26.24%

44.68%

39.41%

56.31%

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12
月31日

（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255,578.19

35,478.92

92,077.23

62,188.78

3,795.34

2,050,177.27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6
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111,351.21

17,080.64

38,194.24

26,095.74

1,494.23

1,075,211.98

利 润 总
额

8,990.15

229.57

1,596.19

8,129.61

-9.91

175,662.05

利 润 总
额

- 3,582.06

451.87

586.68

528.73

80.67

60,423.44

净利润

7,167.77

148.10

1,382.63

7,001.50

15.89

149,174.00

净利润

- 3,014.59

361.35

496.41

670.47

64.78

50,797.53

注：上表中子公司财务数据为单体财务报表数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获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124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

余额为90.6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按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76.80亿元计）的118.01%，均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的融资担保。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39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23-061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613,962股，占本行A股股份的0.0794%，占本行总股本

的0.0617%。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概况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1199号）核准，本行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00,000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2018]444号）同意，本行于2018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发行A股

前，本行总股本 5,321,931,900股，发行后本行总股本 5,921,931,900股，其中，A股 4,403,931,
900股，H股1,518,000,000股。

本行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0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向上述普通股股东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该

权益分派已于2020年6月30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5,921,931,900股变为6,514,
125,090股，其中，A股4,844,325,090股，H股1,669,800,000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485号）核准，本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000,000,000股，并于2020年11月

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非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本行总股本由6,514,125,090股变为7,
514,125,090股，其中，A股5,844,325,090股，H股1,669,800,000股。

本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二次H
股类别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以资本公

积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该权益分派已于2021年12月20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

本由 7,514,125,090 股变为 8,265,537,599 股，其中，A 股 6,428,757,599 股，H 股 1,836,780,000
股。

本行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股份转增1股股份，该权益分派已于2023年7月3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8,
265,537,599股变为 9,092,091,358股。此后，截至本公告日，本行未有派发红股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的情况，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其中，按股份类别分类，A股7,071,633,358股，H股2,020,
458,000股；按股份性质分类，有限售条件股份378,540,368股，无限售条件股份8,713,550,990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中，74,208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但未办理股权托

管确权手续的部分股份，由郑州铁路联振实业有限公司等2户法人以及吴伟等2户自然人共

4名股东所持有，现已完成确权，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该

部分限售股占本行A股的0.0010%，占本行总股本的0.000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中，5,539,754股为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内部职工持有的股

份，由闫志翔等319户自然人股东所持有。该部分限售股占本行A股的0.0783%，占本行总股

本的0.0609%。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本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及《郑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上市公告书》披露，此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为本行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作出如下承诺：

1.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内资股股东承诺，所持本行股份自本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2.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时任持有本行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遵守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自本行股

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

的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如本行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在上市后6
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锁定

期限延长6个月（时任监事除外）。

在锁定期满后 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时任监事除外）；锁定期届满后，依法及时向本行申报持股变动情况，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所

持本行股份总数的 15%，5年内转让股份总数不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 50%，不会在卖出

后六个月内再买入或买入后六个月内再卖出本行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本行股

份；如违规减持，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本行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则本行有权

扣留处置应付现金分红中与应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不因职务变

更、离职等原因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3.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自然人股东承诺，自本行上市

之日起3年内，不转让所持的本行股份；3年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股份数不得超过所持本行

股份总数的15%，5年内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所持本行股份总数的5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况。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行资金的情况，本行也不存在对其违

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3年9月19日（星期二）。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613,962股，占本行A股股份的0.0794%，占本行总股

份的0.0617%，占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无限售条件股份的0.0644%。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323户，其中，2户法人股东、321户自然人股东，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全称

郑州铁路联振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车站劳动服务公司

吴伟

高予瑞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时任持
有本行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共8户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内
部职工股超过 5万股的 311户自

然人股东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36,499
24,333
10,656
2,720

327,697

26,356,663

26,758,568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36,499
24,333
10,656
2,720

68,026

5,471,728

5,613,962

备注

-
-
-
-

-

-

-

注：

1.郑州铁路联振实业有限公司、郑州车站劳动服务公司、吴伟、高予瑞为首次公开发行A
股前未办理股权托管确权手续的股东，已于2023年9月完成确权登记。

2.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97〕号文）及股东承诺，本行

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个人以及持有本行股份的时任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本行A股上市之日起3年内不转让所持本行股份，锁定期满后，每年

转让股份数不得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15%，5年内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50%。

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上述作出限售承诺的8名董监高和内部职工股超过5万股的

311户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为27,748,225股。鉴于本行2020年6月、2021年12月、2022
年7月分别已实施三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均为10转1），因此，其调整后的首发前限售股份

总数可简算为 27,748,225股*110%*110%*110%≈36,932,742股（计算存在尾差，主要系实际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该次转股总数一

致）。上述股东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其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份总数36,932,742股（含对

应转增部分）的15%，即36,932,742股*15%≈5,539,754股（计算存在尾差，主要系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舍掉处理）。上述股东本次解除限售实际股数为5,539,754股，符合

上述数据验证。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A股）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H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上市流通前

378,540,368

8,713,550,990

6,693,092,990

2,020,458,000

9,092,091,358

变动增减（＋，－）

(5,613,962)

5,613,962

5,613,962

-

-

本次上市流通后

372,926,406

8,719,164,952

6,698,706,952

2,020,458,000

9,092,091,358

注：上表变动情况是根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而作出，实际情况以登记结算公司数据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本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本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本行关于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二）本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本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股本结构表；

（四）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3-044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3-048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3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3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3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公司将于2023年9月19日15:00-17:0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大厅

举办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系“先进制造筑强基一一深市民营上市公司2023年半年度集体业绩说

明会”特定活动。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图文与直播视频转播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

（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二维码）

出席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许丽君女士，

独立董事彭朝辉先生，证券部部长马涵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

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平台“云访谈”

栏目进入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在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本次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3-049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3广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2023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

演”网站（https://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年9月19日（周二）15:45-17:
00。

届时公司相关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方式，与投资者就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发展

战略等问题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

供网络投票平台。现场会议于2023年9月15日下午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下

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9月 15日上午 9:15
至下午15: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4,413,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18%。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84,33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5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孝伟先生因公务出差请假，未能现场出席主

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罗耀东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独立董事谢军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列席会议，董事邓超

然，独立董事冀志斌、张钦发，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

议讨论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4,3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7%；反对58,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95,4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0006%；反

对5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99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3003 证券简称：天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3

广东天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6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3年9月16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